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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立讯精

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精密”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公司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对立讯精密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进行了审

慎的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7 号）批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

3,000,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共计 30,000,000

张，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0,000,000.00 元，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与保荐费用人民币

14,400,000.00 元（含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 2,985,600,000.00

元，另扣除法律服务费、审计及验资费用、信用评级费、信息披露及其他费用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984,743,424.52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B11752 号）

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实施主体 

1 
智能移动终端模组产品生产

线技改扩建项目 
110,000.00 110,000.00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

公司 

2 
智能可穿戴设备配件类产品

技改扩建项目 
60,000.00 60,000.00 

立讯电子科技（昆

山）有限公司 

3 
年产 400 万件智能可穿戴设

备新建项目 
60,000.00 60,000.00 

立讯智造（浙江）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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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实施主体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70,000.00 70,000.00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300,000.00 300,000.00 -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则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需要，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上述项目所需的资

金；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进行置换。 

三、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情况  

1、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智能移动终端模组产品生产线技改扩建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联滔”），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0,000.00 万元

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进行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昆山联滔

的注册资本将由 122,000.00 万元增加至 232,000.00 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 

2、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智能可穿戴设备配件类产品技改扩建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立

讯科技”），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昆山立讯科技进行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

完成后，昆山立讯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 160,000.00 万元增加至 220,000.00 万元，公

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 

3、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 400 万件智能可穿戴设备新建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立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智造”），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立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增资立讯智造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具体内容参见《立讯精密：

关于增资立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根据相关规

则，公司将根据预先投入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于规定期限内使用募集资金对预先投

入自有资金进行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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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昆山联滔 

1、公司名称：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涛 

3、成立日期：2004 年 04 月 23 日 

4、注册资本：122,000 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昆山市锦溪镇百胜路 399 号 

6、经营范围：电脑周边设备、连接线、连接器；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子器件），

通讯及资讯产业的仪器及配件，塑胶五金制品；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工模具、

遥控动力模型和相关用品及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电源供应器、无线传输产品

的生产、销售；软件的开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昆山联滔总资产为人民币 946,076.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481,161.26 万元；2020 年 1-9 月的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745,298.6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9,196.5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昆山立讯科技 

1、公司名称：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大伟 

3、成立日期：2000 年 09 月 12 日 

4、注册资本：160,000 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锦溪镇锦昌路 158 号 

6、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光电开关、智能型传感器、新型仪表元器件、光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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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信息类、通讯类产品及连接器、键盘、按键、机壳、硅橡胶类新型电子元器件、

精密型腔模、冲压模、连接线、音响；表带加工；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以上产品的

售后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

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五金产品制造；

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模具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一类医

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昆山立讯科技总资产为人民币

1,007,319.0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334,873.73 万元；2020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051,815.4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 35,450.6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六、本次增资事项履行的内部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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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

于公司董事会的核决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对相关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

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

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立讯精密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

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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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顺明  何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0 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三、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情况
	四、本次增资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昆山联滔
	（二）昆山立讯科技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六、本次增资事项履行的内部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监事会意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